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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２０１４年版Ｆｇａｓ法规的

述评与思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汪训昌☆

摘要　介绍了欧盟２０１４年版Ｆｇａｓ法规的历史背景、修改概况与修改重点，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修改意义，并给出了几点供大家讨论的思考。

关键词　蒙特利尔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　氟化温室气体　ＯＤＳ气体　密闭性　投放市场

犚犲狏犻犲狑犪狀犱狋犺犻狀犽狅犳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犈犝）犉犵犪狊２０１４

犅狔犠犪狀犵犡狌狀犮犺犪狀犵★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犘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犺犲犺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狉犲狏犻狊犻狅狀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狉犲狏犻狊犲犱犲犿狆犺犪狊犲狊狅犳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

（犈犝）犉犵犪狊２０１４．犃狀犪犾狔狊犲狊狋犺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狅犳狉犲狏犻狊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狊犲狏犲狉犪犾狆狅犻狀狋狊犱犲狊犲狉狏犻狀犵狋狅犫犲

犱犻狊犮狌狊狊犲犱．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犕狅狀狋狉犲犪犾犘狉狅狋狅犮狅犾，犓狔狅狋狅犘狉狅狋狅犮狅犾，犳犾狌狅狉犻狀犪狋犲犱犵狉犲犲狀犺狅狌狊犲犵犪狊犲狊，犵犪狊犲狊狅犳犗犇犛，

犮狅狀狋犪犻狀犿犲狀狋，狆犾犪犮犻狀犵狅狀狋犺犲犿犪狉犽犲狋

★ 犆犺犻狀犪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犅犲犻犼犻狀犵，犆犺犻狀犪

①

０　引言

欧盟于２００６年公布的Ｆｇａｓ法规原名为《欧

洲议会（ＥＣ）Ｎｏ８４２／２００６法规》
［１］，鉴于欧盟对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ＵＮＦＣＣＣ，该公约简称《框架公约》，目前又简称

《气候公约》）与《京都议定书》（Ｋｙｏｔｏｐｒｏｔｏｃｏｌ，中

文全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

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的

承诺，为贯彻欧洲议会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签署的

决议，总结实施经验，并扩大与推广该法规的成果，

欧盟执委会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７日向欧洲议会与理

事会提出了修改提案。

经过近１年半审议，欧洲议会在２０１４年３月

１２日通过了折中文本，欧洲理事会在２０１４年４月

１４日正式通过该文本
［２］。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０日在欧盟官方杂志上公布了

修改后的《欧盟（ＥＵ）Ｎｏ５１７／２０１４法规》
［３］，并同

时宣布废除《欧洲议会（ＥＣ）Ｎｏ８４２／２００６法规》，

新法规于公布后２１天生效。

１　欧盟制定Ｆｇａｓ法规的历史背景

１．１　制定Ｆｇａｓ法规的起因与本意

众所周知，为了保护地球平流层中的臭氧

层，１９８５年３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由２１个国

家的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

公约》，为了能够真正对消耗臭氧层物质（ＯＤＳ）

的ＣＦＣ与 ＨＣＦＣ的生产、消费实行国际控制，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６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２４个国

家政府代表又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

特利尔议定书》。

为了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

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１９９２年６月４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５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

缔约方会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将在２０００年将二氧

化碳排放量恢复到１９９０年的水平。然而经过缔约

方最终审评认定，这一承诺不足以实现公约中所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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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要达到的目标。为了使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削减到预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国作出更加细化并具

有强制力的承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加强发

达国家义务及承诺的谈判。历经８届会议，在

１９９７年，终于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法案。在第３届缔约方大会上对这一法案内容的

研讨、磋商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大会结束时，该公

约已具雏形，并以当届大会举办地京都命名，始称

为《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是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在

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

会议制定的，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

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

对人类造成伤害”。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

排放。

需要指出，由于《京都议定书》附件Ａ把其所

管控的温室气体定义为以下６种：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亚氮（Ｎ２Ｏ），氢氟烃（ＨＦＣ），全氟烃（ＰＦＣ），六

氟化硫（ＳＦ６），但并不包含ＣＦＣ与ＨＣＦＣ，因为后

者已归属《蒙特利尔议定书》管控。（这里请注意：

ＣＦＣ，ＨＣＦＣ，ＨＦＣ，ＰＦＣ，ＳＦ６均是人为合成的温室

气体。）

欧盟及其成员国于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１日正式批

准了《京都议定书》。为了更好地履行《京都议定

书》，欧盟于２００６年特别针对氟化温室气体的生

产、使用、进出口、市场投放制定并实施了Ｆｇａｓ法

规。

１．２　２０１４年修订Ｆｇａｓ法规的背景

鉴于欧盟对于ＵＮＦＣＣＣ与《京都议定书》的

承诺，和贯彻欧洲议会在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签署的

决议，由于：

１）欧盟的２０５０年气候目标是要把温室气体

ＧＨＧ排放减少到１９９０年水平的８０％～９５％，考

虑到欧盟的低碳经济路线图，到２０５０年必须把非

ＣＯ２的（非农业）氟化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７０％～

８０％；

２）预测欧盟的Ｆｇａｓ排放将会增加６０％；

３）对于大多数Ｆｇａｓ的应用来说，可买到适

用的低犌犠犘值的替代物。

故欧盟需要进一步修改原来的Ｆｇａｓ法规，对

氟化温室气体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

２　修改概况

１）新法规在总体上，把原来不分章节的共１５

款和２个附录修改扩充至划分为６章共２７款和７

个附录。

２）新法规把原法规第１款的“范围”改为“主

题”，对该法规的宗旨与范围作了更明确、更加条理

化和有先后次序关系的说明。

３）把原法规第２款的定义由１８条删除３条，

新增２４条，修改扩充至３９条；并和第１款主题合

并组成第Ⅰ章。

４）把原法规第３款密闭性，第４款回收，第５

款培训与认证合并修改扩充改编为第Ⅱ章，下分

第３款氟化温室气体排放的预防；第４款泄漏检

查；第５款泄漏探测系统；第６款记录保存；第７

款在有关生产中的氟化温室气体的排放；第８款

回收；第９款生产者负责制体系；第１０款培训与

认证。

５）把原法规的第７款标记，第８款使用的控

制与第９款投放市场修改扩充合并改编为第Ⅲ章

投放市场与使用的控制，下分为第１１款关于投放

市场的一些限制；第１２款标记和产品与设备的信

息；第１３款使用的控制与第１４款氢氟烃设备的预

充灌。

６）新增加第Ⅳ章减少氢氟烃在市场的投放数

量，下分第１５款减少氢氟烃在市场的投放数量；第

１６款投放氢氟烃到市场的配额分配；第１７款注册

登记（ｒｅｇｉｓｔｒｙ）；第１８款配额转让与在进口设备中

使用氢氟烃配额投放市场的授权。

７）把原法规第６款报告改编扩充为第Ⅴ章，

下分为第１９款列在附件Ⅰ或Ⅱ中的这些物质的生

产、进口、出口、原材料使用与销毁的报告和第２０

款排放数据的采集，欧盟成员国应该建立报告制

度。

８）撤销原第１１款，并把原第１０款评论，第１２

款委员会，第１３款罚款，第１４款，第１５款生效合

并改编为第Ⅵ章，下分为第２１款评论；第２２款授

权的行使（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第２３款咨

询论坛；第２４款委员会程序；第２５款罚款；第２６

款废除；第２７款生效与应用日期。

９）原附录Ｉｐａｒｔ１的编号改为附录Ⅰ，名称

仍为在第２款第１点中所指的一些氟化温室气

体；原附录Ｉｐａｒｔ２计算总全球变暖潜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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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犠犘）的方法，改为附录Ⅳ计算一种混合物的总

犌犠犘的方法；原附录Ⅱ按照第９款禁止含有氟

化温室气体产品与设备投放市场的日期，修改为

附录Ⅲ在第１１（１）条款中所指的禁止投放市场的

产品与设备；新增附录Ⅱ按照第１９款要报告的

其他一些氟化温室气体；附录Ⅴ投放到市场的氢

氟烃的最大数量、一些基准值和配额的计算；附

录Ⅵ在第１６款中所指的分配机制；和附录Ⅶ依

照第１９款要报告的数据。

３　修改重点

３．１　鉴于Ｆｇａｓ法规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减少氟化

温室气体的排放来达到减轻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

变暖的影响，这个宗旨与认识仍保持与制订该法规

时相同，因此，在新法规中，密闭性仍居首要地位，

故只在法规条款的组织结构上作了调整，把回收、

培训与认证看作是确保密闭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因

此这次修改的第１个重点，除了把主题与定义归并

为第Ⅰ章之外，把原法规的密闭性、回收、培训与认

证条款归并为第Ⅱ章，还扩充了排放的预防、泄漏

检查、探测与记录保存等条款，从而确保装有氟化

温室气体的设备与系统的密闭性措施更完整、更具

体、更系统、更具有可操作性。

３．２　鉴于近年对低犌犠犘值的ＨＦＣ制冷剂和替

代技术的研究进展，在许多制冷、空调、热泵、发泡、

消防灭火、溶剂应用领域，其低犌犠犘值的替代品

与替代技术的可获得性有了很大改善，使某些高

犌犠犘值氟化温室气体在某些应用领域禁止使用

和禁止投放市场有了可能，为了加快减少氟化温室

气体排放的步伐，这次修改的第２个重点，把投放

市场与使用的控制列为第Ⅲ章，对含有氟化温室气

体的产品与设备的使用和投放市场作了更严格的

要求与限制。并且对于限期在某些产品与设备中

投放使用的氟化温室气体，从２００６年版本的９种

增加到１７种（详见２００６年版本的附录Ⅱ和２０１４

年版本的附录Ⅲ）。

３．３　为了确保有效地减少欧盟市场的氢氟烃投放

数量，这次修改的第３个重点是新增加了第Ⅳ章减

少氢氟烃在市场的投放数量，下设４个新条款：第

１５款减少氢氟烃在市场的投放数量（共分４段）；

第１６款投放氢氟烃到市场的配额分配（共分５

段）；第１７款注册登记（共分４段）；第１８款配额转

让与在进口设备中使用氢氟烃配额投放市场的授

权（共分２段）。

３．４　此外，为了准确解读和严格执行修改后该法

规的各项条款，根据过去执行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所

总结的经验，对法规中所涉及到的专用名词与技术

术语又作了修改与重新定义。

３．５　把原法规第６款报告仅有的４段规定，在新

法规中扩充为第Ⅴ章报告，其中第１９款名为：“列

在附件Ⅰ或Ⅱ中的这些物质的生产、进口、出口、原

材料使用与销毁的报告”，该条款共分８段，其中第

２，３，４，５，６段是新增加的；第２０款名为：“排放数

据的采集，成员国应该建立报告制度”。

３．６　把原来法规的第１０款评论，第１１款，第１２

款委员会，第１３款罚款，第１４款，第１５款生效，在

新法规中合并为第Ⅵ章，名为：“最后的一些规定”，

下分：第２１款评论（共６段）；第２２款授权的行使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共分５段），第２３款

咨询论坛（仅１段）；第２４款委员会程序（共分２

段）；第２５款罚款（共分２段）；第２６款废除；第２７

款生效与应用日期。从而使修改后的新法规更具

有可操作性。

４　修改意义

４．１　欧盟对于Ｆｇａｓ法规的制定、实施与本次修

改的历程，充分显示了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政治经

济的共同体，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始终采取认真、负

责任的态度，忠诚地履行了他们对于《气候公约》与

《京都议定书》的承诺。

４．２　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对于

《气候公约》及《京都议定书》采取动摇退出的时刻，

并要挟发展中国家承担不该、不能承担的责任的时

候，欧盟主动自我修改已经实施的Ｆｇａｓ法规是难

能可贵的，为人类保护全球气候，减少氟化温室气

体排放无疑起了无声的带头示范作用。

４．３　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内部以美国、日

本为首的发达国家推行以 ＨＦＣ替代 ＣＦＣ与

ＨＣＦＣ的技术路线来淘汰ＯＤＳ的时候，欧盟高举

保护全球气候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大旗，在欧盟区

域内首先制定了禁止犌犠犘值高于１５０的制冷剂

在汽车空调中使用的法令和减少氟化温室气体排

放的Ｆｇａｓ法规，充分显示了欧盟２８国的科学认

识水平与预见能力，对紧跟美日替代技术路线的发

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

４．４　正当北美三国连续５年对《蒙特利尔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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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逐步削减ＨＦＣ生产量与消费量修正案遭到

一些发展中大国抵制与阻挠而失败的时候，欧盟

２８国顺利修订Ｆｇａｓ法规并于２０１４年正式公布新

的Ｆｇａｓ法规，无疑给２０１４年年底第６次审议与

通过ＨＦＣ修正案打了一针强心针。使我们看到

了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下将采取科学、正确的制冷

剂替代技术路线的曙光。

５　几点思考

欧盟２８国制定、执行和修订Ｆｇａｓ法规的过

程，给了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界与工程界许多启

示，值得我们深入学习，深刻认识与好好思考。

５．１　对于全球性的环境保护问题，不能采取头痛

医头，脚痛治脚的片面办法。其实在《蒙特利尔

议定书》缔约方内部对于采取用 ＨＦＣ替代ＣＦＣ

与ＨＣＦＣ的技术路线，国际上早在１９９７年底通

过《京都议定书》后就提出了疑问，因为当时《京

都议定书》已把 ＨＦＣ列为６种必须减少排放的

人为温室气体之一。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在１９９９年５月专门在荷兰奔腾召开了

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与技术与

经济评估专家组（ＴＥＡＰ）联合举办的 ＨＦＣ问题

专题研讨会，得出的结论是应该采用犔犆犆犘或

犜犈犠犐的综合评价指标来衡量ＣＦＣ与 ＨＣＦＣ替

代方案的优劣。但是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

方内部和多边基金实际执行的是采用犗犇犘＝０

的高犌犠犘值的ＨＦＣ替代ＣＦＣ与ＨＣＦＣ的技术

路线，从而出现了在空调领域采用Ｒ４１０Ａ替代

Ｒ２２，在制冷领域出现了采用Ｒ４０４Ａ替代Ｒ２２的

片面保护臭氧层的解决方案，导致近１０多年大

气中 ＨＦＣ１３４ａ，ＨＦＣ１２５，ＨＦＣ１５２ａ的浓度快

速增长。

５．２　对于天然的或人工合成的化合物来说，目前

常用犗犇犘与犌犠犘指标作为其对臭氧耗损与气候

辐射强迫影响高低的衡量标准，然而犗犇犘是相对

于Ｒ１１的耗损臭氧的比值，犌犠犘是相对于ＣＯ２的

辐射强迫在某个时间范围积分的比值，两种比值又

不是同一数量级，如同两项采用不同单位的性能指

标一样，无可比性而言。但是化合物的大气寿命

（τ）却提供了化合物的犗犇犘与犌犠犘 之间的本质

联系。因为从化合物的犗犇犘定义式
［４］可看出，其

犗犇犘比值大小和其大气寿命与Ｒ１１的大气寿命

的比值成正比，化合物大气寿命（τ）短，其犗犇犘值

一定小；从化合物的犌犠犘 定义式
［４］可看出，其

犌犠犘比值等于在给定时间范围内化合物的辐射

强迫积分与ＣＯ２辐射强迫积分之比值。化合物的

大气寿命（τ）短，则其积分比值就小。因而，选择臭

氧耗损小和气候影响低的制冷剂的过程目前已转

变为筛选与人工合成大气寿命短的不饱和氟化烯

烃的竞争。

５．３　对于制冷空调行业来说，其与发泡、溶剂、灭

火器行业的最大不同是在密闭系统中使用制冷剂，

行业应用的特点本身就要求必须保持系统的密闭

性。对于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来说，当

然最好与最根本的办法是不使用、不生产这种会破

坏平流层臭氧层和促使气候变暖的人工合成的氟

化温室气体。但是，如果在必须使用这种氟化温室

气体的场合中，生产出来之后，在销售输配、储存运

输、使用、充灌、回收、循环处理再利用、再生及最后

处置等各环节都保持高度密闭性，不让这种温室气

体泄漏、释放到大气中，那应该是一种处于第二位

的环境保护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在欧盟的Ｆｇａｓ

法规的新、老版本中都把密闭性放在重要地位，采

用了较多条款来规定的根本原因。但是，还需要清

醒地认识到，保持密闭性虽都是一些平凡而细小工

作，但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好它，取得真正的实

际环保效果是要花费管理成本的，存在着大量社会

基层组织工作。

５．４　当前全球都在寻找与筛选低犌犠犘 值的

ＨＦＣ制冷剂来替代目前第Ⅲ代的高犌犠犘值制冷

剂。从现在已开发的不饱和氢氟烯烃替代物看，品

种很有限，获得官方承认与颁布的仅有５种，即：

ＨＦＯ１２３４ｙｆ（犌犠犘＝４），ＨＦＯ１２３４ｚｅ（犌犠犘＝７），

ＨＦＣ１３３６ｍｚｚ（犌犠犘＝９），ＨＣＦＯ１２３３ｚｄ（犌犠犘＝

４，５），ＨＣＦＯ１２３３ｘｆ（犌犠犘＝１），但后两种含有氯

（Ｃｌ）元素，尚未见公布其犗犇犘数据
［３］。由于这些

不饱和氢氟烯烃都有轻微可燃性，而且其热力学性

能与传输特性均不理想，所以在空调与热泵的应用

中，普遍采用了与其他一些热力学性能优良的高、

中犌犠犘值ＨＦＣ相混合的配方来替代目前常用的

基准制冷剂Ｒ４０４Ａ，Ｒ１３４ａ，Ｒ４１０Ａ与Ｒ２２。美国

ＡＨＲＩ虽然已经完成了３８种替代方案性能评价测

试，但均没有全面达到或超越原来基准制冷剂的性

能，预计对压缩机与系统还需作进一步全面优化后

才能见分晓。



２０１４（８） 汪训昌：欧盟２０１４年版犉犵犪狊法规的述评与思考 １１　　　

５．５　ＨＦＣ３２具有公认的优秀热力学性能，故在

过去发达国家替代Ｒ２２的Ｒ４０７Ｃ与Ｒ４１０Ａ方案

中，都把ＨＦＣ３２挑选作为配方的主要成分。然而

ＨＦＣ３２本身的犌犠犘＝６７５，虽算不上是一种高

犌犠犘值制冷剂，但也列不进低犌犠犘值制冷剂的

行列。在这次新修改的欧盟Ｆｇａｓ法规的附录Ⅲ

的投放市场禁令中，规定了在单台分体空调系统中

在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之前允许使用少于３ｋｇ的

犌犠犘＝７５０的氟化温室气体，实际上这是专为

ＨＦＣ３２在分体式空调与热泵中使用设下了一个

期限，因此ＨＦＣ３２仍旧是一种过渡性的替代制冷

剂，绝不能像一些日本企业所宣传的那样，把

ＨＦＣ３２说成是第４代制冷剂。

５．６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履行《蒙特

利尔议定书》第ＸＩＸ／６号决定，加快淘汰 ＨＣＦＣ

的生产与消费。但是，鉴于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

形势，北美三国和密克罗尼细亚联邦已向《蒙特

利尔议定书》臭氧秘书处第６次提交了逐步削减

ＨＦＣ生产与消费的修正提案，美国已在国际上、

各种国际会议上，对一些ＵＮＦＣＣＣ与蒙特利尔议

定书缔约方做了５年多宣传说服工作，加上新的

Ｆｇａｓ法规的公布与生效，欧盟２８国一定会全力

支持通过此修正案。我国政府在第２６次蒙特利

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上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投什

么票将是世界各国和国内相关行业关注的大事，

因为它将关系到我国氟化学工业与制冷空调行

业发展的方向、策略，与采取什么替代技术路线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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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保证办公室的参数要求，且不存在冷热抵消

的能源浪费。

５．５　以上分析是以满足Ⅱ级室内热舒适工况下最

大程度节能进行的。因此，热舒适级别的确定对

Ⅰ，Ⅱ区范围至关重要。如果希望尽可能减小Ⅰ，

Ⅱ区的范围来减少运行能耗，那就要合理确定房间

全年的参数需求范围，充分利用室外空气并减少冷

热抵消所产生的能源浪费。

５．６　冷却除湿方式原理虽然简单，但在应用时还

需要解决送风温度的问题。在以上设定的典型

房间案例中，当除湿后的新风送风温度低于表８

的要求时，需要对新风进行一定的再热，或者对

房间供热（室内末端加热）。进一步分析可知：产

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房间在不同工况时的

实际热湿比线与新风送风过程线不一致；Ⅰ区的

大小（尤其是犃～犓点连线在焓湿图中所处位置

的高低）直接影响加热量或再热量。如果实际房

间中的室内冷负荷（人员、灯光及设备等）加大

（相当于房间热量增加），则Ⅰ区将变小（图４中

犃～犓点连线位置降低），再热的需求也会随之减

少。但设计者并不能为了追求设计计算时“消除

再热”而人为加大室内冷负荷，否则实际运行时

将浪费更多的制冷量和加热量（包括再热量）。

由于实际建筑的热工性能及使用方式并不一定

与上述案例相同，上述各表中的计算结果也并不

表示对该气候分区中的所有同类建筑都适合，因

此对于具体工程，设计人员可采用上述思路进行

分析以得出相应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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